
关于做好 2024 年度民航在广东省招收高中

毕业生飞行学员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考试院），

各有关高校： 

为认真做好 2024 年度民航在我省招收高中毕业生飞行

学员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生院校及计划 

招生院校共 3 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送培单位共 3 家：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

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各招生院校和送培单位（下称“招飞单位”）飞行技术专

业招生计划（附件 1）。 

二、招生条件 

（一）符合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

条件的高中毕业生，男性，参加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

国统一考试。报名条件和报名办法按《关于做好广东省 2024

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粤招〔2023〕

7 号）执行。 



（二）身体条件和年龄要求：符合《民用航空招收飞行

学生体格检查鉴定规范（MH/T7013—2017）》及各招飞单位

条件要求，学生可参考《报考民航飞行学员身体条件自荐标

准》（附件 2）。具体身体条件和年龄要求详见各招飞单位

公布的简章。 

（三）政治条件：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祖

国、品德优良，志愿献身民航飞行事业，符合《民用航空背

景审查规定》及各招飞单位标准。 

（四）文化条件：高考选考科目必须为物理+化学+其它，

外语语种限英语，文化课总分达到招飞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且不低于各招生院校自行确定的总分和单科成绩要求。 

（五）符合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其他条件。 

三、招生管理 

（一）省招生办统一部署，各地市与各招飞单位共同组

织实施。各地市要安排专人负责，各有关中学要成立由学校

领导、教导处、年级长、班主任和校医等组成的招飞工作小

组，具体负责本校的民航招飞工作。 

（二）按照各招生院校为主体、航空公司深度参与的原

则，我省 2024 年民航招飞工作高考前的宣传动员、预选初

检、体检鉴定、民航航空背景审查等选拔工作，由中国南方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各招生院校和送培单位组成联合工

作小组负责实施。 



（三）凡报考民航招生院校飞行技术专业的考生都须在

中学报名，报名时考生须认真了解相关招生院校及其对应的

送培单位详细信息与招生要求，由考生自主选择招生院校，

参加由招飞单位在统一时间、地点组织的预选初检。考生预

选初检合格，方可参加由各招飞单位分别组织的上站体检与

背景审查，且必须参加广东省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

国统一考试报名、普通体检、考试和填报高考志愿。 

（四）报考民航飞行技术专业的考生，在向各招飞单位

申请报名同时，必须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中国民用航空

招飞信息系统”（http://gaokao.chsi.com.cn/gkzt/mhzf，下称“招

飞系统”）进行注册、报名，并参加后续招飞选拔工作。考生

通过招飞系统中确认并生成的“有效招飞申请”，将作为考生

填报飞行技术专业高考志愿的依据。考生未在招飞系统确认

并生成“有效招飞申请”的，不得填报飞行技术专业高考志愿。 

四、招生程序 

（一）第一阶段：高考前选拔工作 

1.宣传动员（2023 年 11 月） 

各地市招生考试机构统筹组织属地中学，利用宣传栏、

网站和广播等方式，全面宣传 2024 年度民航招飞政策要求，

鼓励综合素质好、高考成绩预估高于本科线的学生报名参选。

各招飞单位组成宣传组，与各地市招生考试机构协商后，赴



相关中学对学生进行面对面宣传动员和答疑解惑，现场发放

海报简章。 

2.招飞报名（2023 年 11 月中下旬） 

（1）符合报考条件的学生在所属中学报名，并填写

《2024 年度民航招收高中毕业生飞行学员报名表》（附件 3）

留存待初检。报名结束后，各中学以学校为单位，填写《2024

年度报考民航高中毕业生飞行学员名册》（附件 4），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将报考名册汇总到属地招生考试机构。 

（2）各地市招生考试机构收齐名册后，于 2023 年 12 月

3 日 前 将 名 册 电 子 版 发 送 到 南 方 航 空 招 飞 邮 箱

（zhaofei@csair.com），供招飞单位使用。 

3.预选初检（2023 年 12 月） 

根据报名情况，招飞单位在各地市设立集中面试点对考

生进行预选初检（面试时间和地点安排见附件 5）。各地市

招生考试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和检测场地布置工作（检测场地

要求见附件 6）。 

考生预选初检时须携带《2024 年度民航招收高中毕业生

飞行学员报名表》、本人身份证。预选初检合格名单在各招

飞单位指定的网站公布。 

4.上站体检（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2 月） 



预选初检合格考生凭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参加由各

招飞单位按照《民用航空招收飞行学生体格鉴定标准》组织

的上站体检。体检时间及地点由各招飞单位另行通知。 

5.背景审查（2024 年 3 月—5 月） 

背景审查工作在体检之后进行，由招飞单位按照民航及

招飞单位招收空勤人员背景审查的要求,会同有关单位共同

实施，各学校应给予支持与配合，如实反映学生表现情况。 

6.填报系统信息（2023 年 11 月—2024 年 5 月） 

为统一管理飞行技术专业考生高考前的选拔工作，报考

民航飞行技术专业的考生，必须根据民航局及各招飞单位的

安排，登录“招飞系统”进行信息查询、考生注册、填报招飞

志愿组合以及参加预选初检、招飞体检鉴定（含飞行职业心

理学检测）、背景审查、有效志愿确认等高考前选拔工作。

招飞系统于 2024 年 5 月 31 日停止信息更新录入。 

（二）第二阶段：高考后志愿填报及录取工作 

1.填报志愿 

各招生院校飞行技术专业在提前批次录取。在《广东省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目录》中，各招生院校为各航空公

司委培的飞行技术专业计划将统一列于本校的国标代码之

下，不同航空公司在同一招生院校的飞行技术专业计划以不

同的专业组及专业代码区分。 



由于今年民航在广东有 3 家送培航空公司和 3 所招生院

校进行招生，通过高考前招飞选拔的考生必须根据本人在

“招飞系统”中填报确认的“有效招飞申请”，在“广东省

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提前批填报对应的招生院校专业组

和专业代码，即“广东省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填报的志

愿必须与“招飞系统”的“有效招飞申请”一致，否则不能

录取。如提前批未能录取，不影响考生报考后续其他批次普

通院校。 

2.投档录取 

（1）严格按照民航局划定的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高考文化课总分和英语单科分数），在体检合格、背景审

查合格且在“招飞系统”填报确认了“有效招飞申请”的考生中

进行录取。 

（2）投档时，省招生办按合格考生所填报的院校志愿进

行投档，招生院校按本校录取原则择优录取。 

（3）已被招生院校飞行技术专业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

其他普通高校志愿的录取。 

五、入学复查及其他 

（一）入学复查 

新生入学后,学校将按有关规定进行身体复查。发现徇私

舞弊行为者，取消入学资格。入学复查合格取得学籍的学生，



在校学习期间因身体、技术、学习等原因停飞的，可按照国

家或普通高校的相关规定申请改学其它地面专业。 

（二）其他 

考生须通过各招飞单位公布的招飞简章和招生章程具

体了解选考科目、体检要求、体检费用支付方式和招生录取

原则要求等相关信息。被招生院校飞行技术专业录取的学生，

在校期间的学习费用以及毕业后的就业及待遇，请查看相关

航空公司以及招生院校的招生简章及网页。 

六、工作要求 

各级招生考试机构、各中学、各招飞单位要高度重视民

航招飞工作，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

维护我省良好招生秩序，维护中学正常教学秩序。各招飞单

位要认真实施招生“阳光工程”，切实组织好在粤招飞工作。 

请各地市及时将本通知转发至各县（市、区）招生办及

中学。 

附件： 

1.2024年度民航在广东省招收高中毕业生飞行学员计划

情况一览表 

2.报考民航飞行学员身体条件自荐标准 

3.2024 年度民航招收高中毕业生飞行学员报名表 

4.2024 年度报考民航高中毕业生飞行学员名册 

5.2024 年民航招飞广东预选初检时间表 



6.2024 年度民航招飞面试站基本设施及要求 

7.2024 年度民航招飞工作时间表 

8.各招飞单位联系方式 

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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